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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訊業有關的罪行與電訊業有關的罪行與電訊業有關的罪行與電訊業有關的罪行

謝謝你八月㆔日的來信。

警方資料顯示在電訊業內確有詐騙和非法披露用戶個㆟資料的個案。最常見

的詐騙罪行是以虛假的個㆟資料租用無線電話，然後非法使用電話線，例如不付錢  打
國際長途直撥電話。亦有涉及電訊公司職員為獲取金錢㆖的報酬而非法披露顧客個㆟

資料的個案。不過，警方及電訊管理局並沒有特別為這類不法行為擬備統計數字。

現有的法例已有足夠的條文打擊這些罪行。視乎個別案件的情形而論，以㆘

的法例可對付相關的罪行：

（ a）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73 條規定，任何㆟知道或相信某虛假文
書屬虛假，而使用該文書，意圖誘使另㆒㆟接受該文書為真文書，即屬犯罪。

㆒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刑罰可判處監禁 14 年。另外，第 75（ 2）條規定，
任何㆟知道或相信某虛假文書屬虛假，而在無合法權限或辯解㆘保管或控制

該文書，即屬犯罪。㆒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刑罰可判處監禁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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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24（ d）條規定，如任何電訊㆟員既非依據其
職務亦非按法院指示，向並非某訊息所致予的㆟複製該訊息或披露該訊息，

即屬犯罪。㆒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㆓萬元及監禁兩年。

（ c） 根據《電訊規例》第 2 條，電訊管理局可就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及固定電訊
網絡服務訂定發牌條件。其㆗㆒項是持牌㆟須確保用戶的個㆟資料不被濫

用。任何電訊管理局會得知的違反發牌條件的個案均有可能受罰。根據第 106
章第 36（ c）條，若發現違反發牌條件，㆒經定罪，最高刑罰初次可判處罰
款㆓萬元，第㆓次可判處罰款五萬元，其後則可判處罰款十萬元。

另外，《個㆟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亦有條文確保個㆟資料不會
不適當㆞被披露。我們知悉你已要求負責執行該條例的個㆟資料私隱專員直接向你提

供有關電訊業不當使用個㆟資料方面的事宜。

我們可向委員保証警方、電訊管理局和有關政府部門均會繼續密切監察這方

面的情況，並適當㆞加強執法行動。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黃鴻超 代行）

㆒九九八年八月㆔十㆒日


